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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张滔先生持有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38,906,86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1%。本次质押 36,000,000 股股份，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的 92.53%。 

 张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信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为 39,927,7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1%。本次股份质押完成后，张滔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股份累计质押 36,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90.16%，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4%。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收到张滔先生的通知，张滔先生将其持有的新智

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36,000,000 股股份质押予公司控

股股东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供应链”），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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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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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滔 38,906,863 7.71% 0 36,000,000 92.53% 7.14% 0 0 0 0 

上海信添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020,913 0.20%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39,927,776 7.91% 0 36,000,000 90.16% 7.14% 0 0 0 0 



张滔先生此前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就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产生资金欠款纠纷。近期张滔先生先后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

方式减持所持股份 12,613,000 股，减持股份占其所持股份 2.50%，减持资金总额

158,237,860.23 元，已全部用于偿还上述资金欠款。但鉴于《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减持规则规定，张滔先生近期可减持股份数

量较少，短期内难以偿还剩余欠款，东兴证券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减持张滔先

生股份，弥补东兴证券损失。 

能源供应链作为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人，基于充分

化解相关股份被强制平仓潜在风险、保持二级市场稳定、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考

量，同意向张滔先生提供借款，并约定借款按年利率 6%计算，用于张滔先生解

决相关资金纠纷。同时为保护能源供应链合法权益，经双方协商一致，张滔先生

将所持公司 36,000,000 股股份质押予能源供应链，并承诺积极履行资金偿还义务。

截至日前，公司控股股东能源供应链暂无相关减持计划。 

张滔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1 日 


